
元江农业农村局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非税成本（农业综合执法罚没收入）专项工作经费项目
立项依据

根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元江县非税收入管理，完善部门预算编制，强化预算约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》和《云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参照《玉溪市市级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元江工作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项目实施单位
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
项目基本概况

此项非税收入安排的办公经费是由2023年度罚没收入上缴财政数额18万元，按60%返还用于元江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办案经费。

项目实施内容

2024年我县开展的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执法工作。本年度期间，我部门农业综合执法案件数量需完成农业执法案件20件，农业执法案件覆盖率应达到90%以上，针对农业综合执法案件检查过程发现问题认真整改落实，力争创建示范农业综合执法大队，有效推进农业执法环境发展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总投资10.80万元，用于2024年预算的元江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日常办案经费。
项目实施计划

资金到位后将及时拨付有关单位，按项目实施方案有序推进项目实施，发挥资金效益。
项目实施成效

该工作经费的投入能进一步完善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办案，农业综合执法案件数量应完成20件及以上，农业执法案件任务完成率达100%，不断完善农业执法人员的工作质量以及满意度，继续保持农业执法案件人员被投诉次数为0次的工作成效，充实工作力量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。

